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修正總說明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訂定發布施行，並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九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二

次修正部分條文。鑒於環境工程技師（以下簡稱環工技師）之簽證管理，

於實務上有部分作業缺失，茲為使環工技師簽證制度更為健全，以落實

環工技師專業責任並提升簽證品質，就環工技師辦理簽證之行為規範、

應盡責任、工作底稿及簽證紀錄申報之規定檢討修正，爰修正「環境工程

技師簽證規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界定「簽證」之內涵。（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為防杜冒用環工技師簽名及執業圖記簽證之情事，環工技師應先向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簽名及執業圖記式樣之登錄。（修正條

文第三條）

三、環工技師於簽證報告所出具之意見，應以工作底稿為其依據，以符

合工作底稿編製精神；並修正工作底稿編製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第六條至第八條）

四、環工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應將廢（污）水及污泥處理設施規劃、設計、

監造、試車及功能測試，以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規劃、設計等各階段

之查核結果記載於工作底稿中，並依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事

項進行查核及簽證。（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條）

五、修正工作底稿保存期限及委託人閱覽工作底稿相關規範。（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六、修正簽證報告應記載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七、環工技師於簽證報告中表示意見時，應記明其理由。（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八、修正環工技師出具保留意見、否定意見、無法表示意見及無保留意見

簽證報告之情形。（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

九、為順應資訊化時代，並簡化環工技師簽證紀錄申報作業，技師簽證

紀錄應於完成簽證報告之日起十五日內，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向中

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報請備查，取代現行書面申報方式，以利即時

掌握環工技師簽證資訊。（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參酌實務上環工技師可能發生之簽證疏失類型，修正環工技師辦理

簽證之禁止行為。（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一、修正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向環工技師查詢，或檢查、調閱有

關簽證文件及審核環工技師簽證工作底稿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九條）

十二、環境工程科別以外之技師及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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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取得相關類科技師證書人員，執行本規則第五條規定之簽證

項目，應準用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

十三、本次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條第一項，自修正發布後

六個月施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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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刪除。

第一條  本規則依技師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技師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環境工程

技師（以下簡稱環工技

師），指依本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領有執業執照，

並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方式執業之環境工程科

技師。

本規則所稱簽證，指

環工技師依本規則於環境

保護法律規定應簽證之查

核文件執行查核後，根據

查核結果製作工作底稿、簽

證報告及簽證紀錄，並於

該查核文件、工作底稿及簽

證報告簽名及加蓋技師執

業圖記。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環境工程

技師（以下簡稱環工技

師），指依本法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領有執業執照，

並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方式執業之環境工程科

技師。

一、 第一項標點符號酌作修

正。

二、 增訂第二項，明定本規

則所稱「簽證」之內涵。

第三條  環工技師執行簽證業

務，應先向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辦理簽名及技師

執業圖記式樣之登錄；其

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十五日內，依上開

程序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辦理變更登錄。

一、 本條新增。

二、 基於督促列管事業

落實其污染防治措施之

運作及管理，配合環工

技師基本資料建檔之需

要，並鑒於簽名及技師

執業圖記為簽證核心工

作事項之一，亦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落實技師

管理事項之一，為避免

發生執業技師之簽名或

執業圖記遭他人冒用，

或發生技師以未經登錄

之簽名及執業圖記執行

簽證業務等引起爭議之

情事，並保障執業技師

及委託人權益，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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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環

工技師執業執照之核發、撤

銷、廢止、註銷及執業執照

登記事項之記載時，應將

辦理情形同時副知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受委辦

前揭業務者，亦同。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環

工技師執業執照之核發、撤

銷、廢止、註銷及執業執照

登記事項之記載時，應將

辦理情形同時副知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受委辦

前揭業務者，亦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五條  環工技師之簽證項目

如下：

一、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簽

證事項。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應

簽證事項。

三、其他環境保護法律規定

應簽證事項。

第四條  環工技師之簽證項目

如下：

一、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簽

證事項。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應

簽證事項。

三、其他環境保護法規規定

應簽證事項。

條次變更，第三款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章  工作底稿 章名刪除。

第六條  環工技師受託執行簽

證業務，應就其辦理之經

過，確實作成紀錄，連同

所有相關資料彙訂為工作

底稿。

工作底稿為環工技師

證明已盡專業工作責任，

及  作成簽證報告所表示意

見之依據。

第八條  環工技師受託辦理簽

證業務，應就其依照本規

則辦理之經過，確實作成

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

文據彙訂為工作底稿。

一、 條次變更，酌作文字修

正，列為第一項。

二、 現行條文第九條前段

「工作底稿為環工技師

是否已盡專業工作責任

之證明，並供為編撰簽

證報告之依據」屬教示

性規定，移列為本條第

二項規範；並明定技師

於簽證報告所出具之意

見，應以工作底稿為依

據，爰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環工技師於簽證報告

所表示之意見、所載之事實

及數據，均應提供確實證

據；該證據資料，並應彙

訂於工作底稿中。

第九條  工作底稿為環工技師

是否已盡專業工作責任之

證明，並供為編撰簽證報

告之依據；簽證報告中所

提出之意見、事實及數字均

應於工作底稿中提供確實

之證據。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前段移列第六

條第二項。

三、 現行條文後段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八條  工作底稿之編製，應

符合下列規定：

第十條  工作底稿之編製，應

具備下列要件：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序文酌作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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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明每一事實或數據之

來源、取得日期及其計

算經過。

二、載明查核工作採用之方

法、查核經過及完成日

期，並附簽證技師現

場實地查核照片。

三、引用之主要事實或數據

應註明出處。

四、依序編列頁次，並裝訂

成冊。

環工技師於製作工作

底稿時，應查核相關資料

確實及符合規定，於首頁

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並於工作底稿兩頁間加蓋

騎縫印章或以其他方式表

示其頁次為連續。

一、明確列明每一事實或數

字之來源及取得日期，

屬於自行演算者，列

示其計算經過之紀錄。

二、各項查核工作應載明採

用之查核方法、查核經

過及完成日期，並附

簽證技師現場實地查

核照片。

三、各項工作底稿間相互引

用之主要事實或數字，

應分別註明參照索引

之頁次。

四、工作底稿應以有系統方

法依序編列頁次，並

裝訂成冊。

環工技師於完成工作

底稿後，應查核相關資料

是否確實及符合規定，並

於工作底稿首頁簽署及加

蓋技師執業圖記。

正。

三、 技師對於簽證事項之專

業技術性內容均有查核

之義務，故數據並非自

行

演算者，仍應明列查核

計

算經過，以盡查核責任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四、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

第四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 工作底稿為環工技師是

否已盡專業工作責任之

證明，爰修正第二項，

明

定在製作過程中即應查

核相關資料；另為避免

工作底稿文件遭抽換，

爰

明定在兩頁間加蓋騎縫

印章或以其他方式表示

其頁次為連續，酌作文

字

修正。

第二章  技師查核簽證事項 章名刪除。

第九條  環工技師執行水污染

防治法第十七條規定之簽

證業務時，應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八條規定辦理，並

應將廢（污）水及污泥處

理設施規劃、設計、監造、試

車及功能測試等各階段作

業之查核結果，記載於工

作底稿。

第六條  環工技師依水污染防

治法第十七條規定執行簽

證業務時，應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八條規定進行查核

及簽證。

環工技師執行水污染

防治各項相關簽證業務時  ，

應確實參與廢（污）水及

污泥處理設施之規劃、設計

監造、試車及功能測試等作

業，並於工作底稿中敘明

前述各階段之查核結果。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合併修正為一項，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 環工技師執行簽證業務

其責任在於查核簽證，

為避免誤解，認環工技

師需親自辦理廢（污）

水及污泥處理設施規劃

設計、監造等各階段作

業，爰修正現行條文第

二項文字，使更符合實

際作業及技師簽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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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環工技師執行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之簽證業務時，應依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事

項辦理，並應將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規劃、設計等各階

段作業之查核結果，記載

於工作底稿。

環工技師執行其他環

境保護法律規定之簽證業

務時，應將查核結果，記

載於工作底稿。

第七條  環工技師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二十六條及其他

環境保護法規規定執行簽

證業務時，應依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事項進

行查核及簽證。

環工技師執行空氣污

染防制法各項相關簽證業

務時，應確實參與空氣污

染防制設備之規劃、設計等

作業，並於工作底稿中敘

明前述各階段之查核結果。

一、 條次變更。

二、 環工技師執行簽證業務

其責任在於查核簽證，

為避免誤解，認環工技

師需親自辦理空氣污染

防制設備規劃、設計等

各階段作業，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項文字，使

更符合實際作業及技師

簽證精神，並併入第一

項後段。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有關環

工技師依其他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執行簽證業務

之查核簽證規範，改列

為第二項，並增列技師

應將查核結果，記載於

工作底稿之規定。

第十一條  環工技師對於工作

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

之責任，並應自提出簽證

報告之日起，保存五年。

前項工作底稿，委託

人得要求閱覽、抄錄或影印

環工技師不得拒絕。

第十一條  環工技師對於工作

底稿應盡保密及妥善保管

之責任，除有關機關依法

令調閱，或應委託者要求

借閱外，不得洩漏其中任

何資料，並應自提出報告

之日起，至少保存七年。

一、 現行條文有關機關得依

法令調閱工作底稿之規

定，鑒於本法及修正條

文第十九條已有相關規

範，爰予刪除。

二、 現行條文有關委託者得

要求借閱工作底稿之規

定，移列第二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 本規則現行條文有關

「委託人」及「委託者」用

詞意義相同，文字未統

一，爰將「委託者」修正

為「委託人」。

四、 第一項明確指明工作底

稿保存期間之起算點為

提出簽證報告之日，並

參考機關檔案保存年限

及銷毀辦法規定修正保

存年限。

第四章  簽證 章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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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簽證報告應記載下

列事項，並由環工技師簽

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一、簽證之法律依據。

二、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三、委託人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

四、委託事項、日期。

五、簽證內容摘要。

六、查核項目、查核意見。

七、簽證日期。

第十三條  簽證報告應記載下

列事項，並由環工技師簽

署姓名及加蓋執業圖記。

一、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二、委託人住所。

三、委託事項。

四、簽證內容摘要。

五、簽證報告查核範圍。

六、環工技師之查核意見。

七、簽證報告之日期。

一、 條次變更。

二、 序文文字修正，並修正

標點符號。

三、 參照公共工程專業技師

簽證規則第十二條規

定，增列第一款。

四、 現行條文第一款至第四

款移列第二款至第五

款。環工技師簽證文件

之委託人多為事業單

位，爰修正第三款，

將簽證報告應記載委

託人住所，修正為應

記載委託人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所，以符

實情。

五、現行條文第五款修正為

「查核項目」，併入第六

款。

第十三條  環工技師應依據查

核結果，依下列方式之一，

於簽證報告中表示意見，

並應記明所表示意見之理

由：

一、無保留意見。

二、保留意見。

三、否定意見。

四、無法表示意見。

第十四條  環工技師應根據查

核結果，依下列方式之一，

於簽證報告中表示意見：

一、無保留意見。

二、保留意見。

三、否定意見。

四、無法表示意見。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增訂環工技師於簽證

報告中表示意見時，應

記

明其理由。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環工技師應出具保留

意見之簽證報告：

一、污染防治（制）設施或

措施之設計依據，尚

無具體明確之文獻指

引、報告或數據、實驗

結果佐證。

二、製程條件與污染物產生

之關係，尚無具體資

料判斷其合理性。

第十六條　  凡遇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第十七條、第十

八條之情事外，環工技師

應依其判斷出具保留意見

之簽證報告：

一、污染防治（制）措施之

設計依據，尚無具體

明確之文獻指引、報告

或數據、實驗結果佐證

二、製程條件與污染物產生

之關係，尚無具體資

一、 條次變更。

二、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 修正第一款及第三款，

配合污染防治（制）相

關法規規定，增列污染

防治（制）「設施」。

四、 現行條文第四款及第五

款整併為第四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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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染防治（制）設施或

措施之操作維護計畫，

尚無具體資料佐證其

足以確保設備之正常

運轉及具有緊急應變

措施之能力。

四、其他因委託人之隱瞞或

欺騙，致使無法作公

正詳實之簽證報告。

料判斷其合理性。

三、污染防治（制）措施之

操作維護計畫，尚無

具體資料佐證其足以

確保設備之正常運轉

及具有緊急應變措施

之能力。

四、委託者意圖使環工技師

作不實或不當簽證者。

五、其他因事業之隱瞞或欺

騙，而致無法作公正

詳實之簽證報告者。

第十五條  環工技師查核結果

有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情

形之ㄧ，且情節重大者，

應出具否定意見之簽證報

告；有前條第四款情形，

且情節重大者，應出具無

法表示意見之簽證報告。

第十七條  查核結果有前條第

一款至第三款情事之一，

且情節重大，即使提出保

留意見，仍嫌不足者，環

工技師應出具否定意見之

簽證報告。

第十八條  查核結果有第十六

條第四款、第五款情事之一

且情節重大，即使提出保

留意見仍嫌不足者，環工

技師應出具無法表示意見

之簽證報告。

條次變更，由現行條文第十

七條及第十八條合併修正，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環工技師已完成

查 核 ， 各 項 污 染 防 治

（制）設施或措施已依相

關法令及採用公認之污染

防治（制）技術原理或常

規辦理，且無前二條所定

情形者，環工技師應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簽證報告。

第十五條　凡具備下列事項

要件者，環工技師應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簽證報告：

一、計畫或報告書之內容已

完成查核，且未受任

何限制者。

二、各項污染防治（制）措

施已遵照相關法令及

採用公認之學理辦理。

一、 條次變更。

二、 增列無前二條所定情

形者，環工技師應出具

無保留意見之簽證報告。

第十七條  環工技師應於完成

簽證報告之日起十五日內

作成簽證紀錄，報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  。  其紀

錄內容  ，  應包括下列事項  ：

一、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第十二條  環工技師執行業務

所為之簽證紀錄，應每三

個月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申報。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或受其委託之機關，對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順應資訊化時代，

並簡化申報作業，修正

第一項，並增訂第二項，

明定環工技師簽證紀錄

報請備查，中央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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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人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

三、委託事項  及  日期。

四、現場查核日期  及  照片。

五、查核意見。

六、簽證日期。

七、其他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之報請備查，中

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得指

定電腦資料庫，由環工技

師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

理。

環工技師未依前二項

規定將簽證紀錄報請備查

或內容  有  錯誤，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或改

正不完全者，依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

十九條至第四十二條規定

處理。

環工技師所為事業簽證之

文件有疑問時，得自行或

委託專業機構向環工技師

查詢，或調閱有關簽證之

文件及審核環工技師受託

為事業簽證文件之工作底

稿，環工技師不得規避、拒

絕或妨礙。

護主管機關得指定電腦

資料庫，由技師以電子

資料傳輸方式辦理，取

代現行書面申報方式；

另為即時掌握環工技師

簽證資訊，將申報期限

由每三個月辦理，改為

完成簽證報告之日起十

五日內作成簽證紀錄報

請備查。

三、 第一項增訂簽證紀錄

應包括之事項。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第十九條。

五、 參酌公共工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第十五條規

定，增訂第三項，明定

技師未依規定將簽證紀

錄報備或內容有錯誤，

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或改正不完全者

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十八條  環工技師執行簽證

業務，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簽證內容有不實或錯誤

之情事，未予更正或

予以隱飾。

二、簽證報告，就應予說明

之事實未予說明。

三、簽證事項中之環境保護

設施或措施與有關法

令或污染防治（制）

技術原理或常規不相

一致，未予指明。

四、未親自到現場實地查核

污染防治（制）設施

或環境現況。

第五條  環工技師辦理簽證時，

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簽證事項有礙公共安全

衛生而予以隱飾或作

不實、不當之簽證。

二、在簽證報告上應予說明

方不致令人誤解之事

實而未予說明。

三、計畫書或報告書內容有

不實或錯誤之情事而

未予更正。

四、簽證事項中之環保措施

與有關法令或污染防

治（制）技術原理或

常規不相一致而未予

指明。

五、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務

一、 條次變更。

二、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 現行條文第一款及第

三款合併為第一款。現

行條文第一款「有礙公

共安全衛生」之概念並

不明確，且簽證內容有

不實、不當之情事或予

以隱飾已具可歸責性，

爰刪除「有礙公共安全

衛生」文字。另現行條文

第三款中，環工技師辦

理簽證應負責之範圍不

以計畫書或報告書為限

爰將「計畫書或報告書

內容」修正為「簽證內

容」。

9



上之廢弛，而致所簽

證之計畫書或報告書

足以損害委託人或利

害關係人權益。

六、未到現場實地查核污染

防治（制）設備。

四、 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 修正現行條文第四款，

增訂環境保護設施為簽

證事項，並移列第三款。

六、 現行條文第五款禁止

行為已含於第一款、第

二款內，無另定之必要，

爰予刪除。

七、 環工技師受託簽證案

件現場實地可能有污染

防治（制）設施尚未建

設之情形，惟簽證技師

仍有親臨現場查核環境

現況之義務，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六款文字，並

移列第四款。

第十九條  各級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或受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對環

工技師所為簽證之文件有

疑問時，得自行或委託專

業機構向環工技師查詢，

或檢查、調閱有關簽證文件

及審核環工技師受託簽證

文件之工作底稿，環工技

師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二條第二項  各級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

機關，對環工技師所為事

業簽證之文件有疑問時，

得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向

環工技師查詢，或調閱有

關簽證之文件及審核環工

技師受託為事業簽證文件

之工作底稿，環工技師不

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一、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

二條第二項移列，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主管機關得檢查技

師之業務或令其報告，

技師不得拒絕，爰增列

機關得檢查有關簽證文

件之規定。

三、 現行環保法規僅授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得委

託不相隸屬機關，辦理

環境保護許可申請文件

之審查及核發等事項，

爰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環境工程科別以外

之技師執行第五條簽證項

目，應先向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辦理簽名及技師

執業圖記式樣之登錄；其

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十五日內，依上開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將水污染防治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及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其他相關專業技

師執行簽證之行為納入

規範，以確保簽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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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向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辦理變更登錄。

前項技師執行簽證，

準用第六條至第十九條之

規定。

爰增訂本條規定。

三、 第一項明定環境工程科

別以外之技師執行第五

條簽證項目，應辦理簽

名及技師執業圖記式樣

之登錄；第二項明定執

行簽證應準用本規則之

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條  依法由政府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內

部取得相關類科技師證書

人員執行第五條簽證項目

者，其負責簽證者免加蓋

技師執業圖記。但應於工作

底稿及簽證報告簽名，並

於簽證報告註明技師科別、

技師證書字號及檢附簽證

時在職證明書。

前項人員於執行第五

條簽證項目時，準用第六

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將水污染防治法第十

七條第三項及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政府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或公法人由其

內依法取得相關技師證

書者辦理簽證之行為納

入規範，以確保簽證品

質，爰增訂本條規定。。

三、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或公法人內部依法取

得相關類科技師證書人

員執行第五條簽證項

目，固不適用加蓋技師

執業圖記之規定，惟為

確認辦理簽證人員身

分，爰第一項明定辦理

簽證人員除應於工作底

稿及簽證報告簽名外，

並應註明技師科別及技

師證書字號，並檢附簽

證時在職證明書；第二

項明定執行第五條簽證

項目，應準用本規則之

相關規定。

第五章  附則 章名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應用之工

作底稿、各種表格及範例，

由環工技師公會擬定，報

由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第十九條  本規則應用之工作

底稿、各種表格及範例，由

環境工程技師公會研擬，

報請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

一、 條次變更。
二、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提高工程品質或
維護公共衛生安全」乃
訂定簽證規則之目的，
且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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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關核定之。 項規定「工作底稿為環
工技師證明已盡專業工
作責任之依據…」，為
便於各主管機關對技師
簽證查核作業之檢查、
調閱及管理，爰統一訂
定本規則應用之工作底
稿、各種表格及範例，
以供簽證技師遵循使用。

三、 基於尊重環工技師之專
業職能及實務經驗，相
關表單格式由環工技師
公會擬定，報由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條  為加強環工技師查

核簽證報告品質，環境工

程技師公會得組織評鑑委

員會，接受各事業單位之

委託辦理評鑑工作。

一、 本條刪除。

二、 考量評鑑工作屬技師公

會之自律行為，無需予

以規範其運作方式。

第二十一條  環工技師執行簽

證業務違反本規則者，依

本法有關規定懲處。

一、 本條刪除。

二、 違反本規則之懲處，應

依技師法之規定，且本

規則之條文非均與懲處

有關，本條規定恐違反

「處罰明確性」之原則，

爰予刪除。

第二十一條之一  中華民國八

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條及第三條，自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

日施行。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規則本次係全案修正，

本條已無必要，爰予刪

除。

第二十三條  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三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

第三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自修正發

布後六個月施行。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十七條及第二十條第

一項修正完成後，須進

一步宣導及調整技師簽

證紀錄申報系統，爰增

訂上開條文自修正發布

後六個月施行，以為緩

衝。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除另定施

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除已另定

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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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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